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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E_8B_E7_A1_95_E5_c80_644184.htm 案例： 1997年6月10日

，陈忠到新建家具店订作家具。双方书面约定，由陈忠自己

提供原料，由新建家具店为陈忠加工一套沙发、一个衣柜；

加工费为1500元；陈忠于7月20日到新建家具店提取家具时，

向新建家具店支付加工费。至7月20日，陈忠未到新建家具店

提取家具，也未支付加工费；在此情况下，新建家具店将家

具留置，并告知陈忠在3个月内支付加工费，否则将行使留置

权。一直到11月15日，陈忠仍未支付加工费。新建家具店遂

将陈忠委托其加工的家具变卖，得人民币4500元。新建家具

店扣除1500元加工费后，将超额部分人民币3000元归还陈忠

。陈忠诉至人民法院，诉称他未及时付加工费的原因是当时

手头紧，现在可以支付加工费，要求新建家具店归还家具。 

问： 本案应如何处理？为什么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